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体育场馆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体育场馆的管理，保证场馆设施正常有序运行，提高体育场馆的利

用率，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结合我

院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我院的体育场、体育馆（房）及其附属设施、房屋，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学院体育场馆是学院财产，是我院办学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其功能是为我

院教学、科研、训练、竞赛和其他集体活动提供保障和服务。

第四条 体育中心是我院体育场馆管理的责任部门，负责对体育场馆进行日常管理工

作，具体工作由体育中心办公室负责。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体育场馆的过程中，都有保证场馆安全、保持环境卫生、

爱护公共财产和维护各项活动秩序的义务。

第二章 场馆的日常管理

第六条 体育中心应认真落实场馆设施、安全防火、环境卫生岗位职责等一系列关于场

馆管理的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遵。

第七条 场馆管理人员要严格遵守岗位职责，加强对场馆使用的监督和检查，保持良好

的教学环境，树立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意识，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及时发现场馆安

全隐患，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消除；对于设备设施损坏等情况，应及时进行维护或报修。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应上报体育中心办公室。

https://tyzx.zufedfc.edu.cn/index.htm


第八条 进入场馆进行教学、训练、竞赛、健身或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自觉遵守

场馆的有关制度和规定，服从管理人员指挥。对于违反制度或规定者，管理人员有权进

行批评教育，必要时交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九条 学院任何单位、个人在使用场馆时，发现场馆内有安全隐患、漏水、漏电、设

备损坏、能源浪费等现象时，有及时向场馆管理人员报告、促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

患的权力和义务。场馆管理人员有责任迅速采取措施，若其自身能力不能解决或不属于

自身管理范围的事项时，应及时请有关职能部门协助解决，或向体育中心领导汇报。

第三章 场馆的使用申请

第 十 条 场馆的使用以学院大局利益为重、体育教学和竞赛训练活动优先的原则作出

合理安排。

第十一条 每学期开学，体育中心作出各类教学计划，提供课程表（包括授课教师和规

定学生人数）；具体安排院训练队训练计划，提供训练时间表（包括队别、教练员运动

员人数），场管负责人及时准备器材，合理安排场地，按时开闭场馆。体育教学计划临

时更改或调整，需由体育中心领导批准。

第十二条 学院各部门及工会组织的群体活动、各类赛事或其他集体活动，属于体育活

动范畴的需由分管领导批准；属于体育活动以外的大型活动需经有关职能部门和院领导

批准。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主办单位或承办部门，须事先按《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办妥相关审批手续，制订安全预案，报安全保卫部备案。场馆使

用部门需明确责任人，提前三个工作日填写场馆使用单，由体育中心核准并按照先来先

用的原则统一协调安排场地。

第四章 体育馆使用要求

第十三条 体育馆采取封闭式管理，满足教学、训练、竞赛及其他集体活动需要，未经

许可和未履行有关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

第十四条 学生上课、训练等需有指导教师带领入室活动。进入场馆活动人员，必须穿

着干净运动鞋，在铺设有地毯和软垫等设施的场地需穿着相应的软底运动鞋。严禁穿硬

底鞋、带钉子的鞋子、高跟鞋等对地板有磨损的鞋入内。



第十五条 入馆者应保持室内清洁卫生,禁止吸烟、餐食、随地吐痰；禁止吃口香糖及乱

扔杂物；禁止向四周墙面踢球、传球；禁止将水和饮料洒在地板上，将汗水擦到墙壁上

等不文明行为。

第十六条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机化学物等危险品入内。禁止携带宠物进入馆内。禁

止大声喧哗和有损公共秩序的行为。

第十七条 室内专用设备、器械需由教师或专门人员操作，其他人员禁止操作。操作与

使用过程必须注意人身安全。

第十八条 使用单位或个人要爱护公共财物，有责任恢复设备设施、器械的完整性、原

样性；不得将馆内设备、器具搬出馆外或改为它用。如有损坏设备设施、器材依照有关

规定赔偿。

第十九条 进入场馆的所有人员，要听从管理人员指挥，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场馆管理

制度；对于违反有关规定者，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送交有关部

门按照学院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管理人员要做好相应服务工作，遵守岗位职责，增强防火防盗意识。场馆使

用完毕要检查设备设施情况，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源。

第二十一条 进入场馆人员，应自行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如有遗失、损坏，由其本人

负责。

第二十二条 在保证学院体育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学院可以按有关规定利用体育场馆开展

有偿社会服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的某些条文与国家法律法则相抵触时，以国家指定的法律法规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完善，有关具体问题由体育中心负责

解释。


